
广 东 省 护 理 学 会
关于开展 2025 年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

基地遴选的通知

各级医疗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精神，推动护理心

理学学科发展，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提升护理服务

质量，广东省护理学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大力开展心理

专科护士培养项目，在过去的三年里为全省培养了 100 余名专科护士，

为进一步加强心理专科护士专科实践能力的培养，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5 年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基地遴选的工作，现将申报评审工

作通知安排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医院性质：三级综合医院或精神专科医院。整体实力雄厚，专业

技术水平突出。

2. 专科设置：

（1）医院设有精神(心理)科病房或门诊；

（2）医院有开展患者心理评估与干预的体系；

（3）医院有专职或兼职心理护士或治疗师；

（4）医院有开展心理护理服务的特色技术。

(二)组织管理

1.基地医院有相应的教学管理机构，教学管理组织由基地负责人、

基地总带教和临床带教老师组成，同时护理部设有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专门组织管理专科护士培训指导、考核、质量监

督等项目。

2.有完善的培训基地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教学计划、工作规

程、考核制度等。



3.所在医院应具备基地建设和维护要求，能为心理专科护士提供基

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三)专科设备及场所

1.有相关专科教育场所，总面积＞20平方米。

2.具有满足心理专科护士培训所需要的教学设备及教学用具：

（1）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2）配备有实操心理护理专科技术的教学设备、器具。

3.有各类专业藏书或具有数字图书馆，可网上查询国内外文献，满

足专科护士培训所需的专业书籍及期刊。

(四)师资及教学能力

1. 师资条件

（1）教学团队：具备 5人以上护理教学核心团队，主管护师≥2人，

副主任护师及以上≥1人。

（2）基地负责人：基地负责人由医院护理部委派，具有副主任护师

及以上职称或在广东省护理学会护理心理学专委会有常委及以上任职护

士长担任。

（3）基地总带教及带教老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有心理咨询师三级

以上证书或有丰富心理护理经验的主管以上职称的护士。

2.教学能力

（1）培训基地教师具有医学院校课堂或省级以上继续医学教育授课

经验 1名。

（2）每年接收护理进修生≥2名，实习护生≥20名。

（3）近 3年举办过国家级、省级、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1次。

(五)学科建设

1. 医院开展患者心理护理体系的架构完整；

2. 临床护士有开展患者心理评估筛查工作；

3. 有患者心理评估-干预-转诊的多学科合作方案；

4. 有开展患者心理支持特色技术；

5. 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和科研能力，近 5年来获得心理相关科研基金

立项课题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二、遴选程序

1.广东省内凡符合“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基地遴选条件”的

医院自愿提出申报。

2.申报单位对照申报条件，逐项如实认真填写《广东省心理专科护

士临床实践培训基地申请书》(附件 1),推荐符合条件的临床实践带教老

师，填写《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带教老师推荐表》(附件 2),并

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从即日起，提交申报资料电子版一份，发至

邮箱： hlxlxzwh2022@163.com，交纸质版一式两份，统一用 A4 纸双面

打印并加盖护理部印章，快递至：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600 号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 7号楼护理部王璐老师 15989005804 收。截止申报日期：

2025 年 3月 31 日。

3.遴选：收到医院申报资料后，广东省护理学会将组织专家对申报

材料进行审核和现场评审，依据专家审核和现场评审的结果综合排名，

择优遴选出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基地，在此基础上遴选出一定数

量的临床实践带教老师(原则上带教老师与学员的比例为 1:1),按要求

每年接受并完成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带教工作。

4.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基地由广东省护理学会授牌。

三、联系人：

庞老师：电话 15626235237（微信同号）

邮箱 hlxlxzwh2022@163.com

附件 1：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基地申请书

附件 2：广东省心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带教老师推荐表

广东省护理学会

2025 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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